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０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披露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的业绩预计，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０％

至

－９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６０００

万元–

７０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５８１２．７３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四季度铁路新开工项目投入较原预期低，公司四季度高铁相关产品储备合同供货与计

划供货量差距较大，影响公司四季度收入规模；

２．

四季度货币政策仍趋紧，公司四季度虽加大了收款力度，但实际回款与计划回款额仍

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公司四季度坏账准备冲回；

３．

四季度铁路新开工项目投入较原预期低， 公司储备合同中高毛利产品供货未达到预

期，影响公司四季度综合毛利率。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12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收到控股股东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恩集团

"

）关于其股权变更的相关资料，具体情况如下：

凯恩集团股东之一的北京天芸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凯恩集团

1800

万股股份（占凯

恩集团总股本的

20%

）协议转让给凯恩集团股东之一的浙江遂昌益泰投资有限公司，目前上

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一、变更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二、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三、公司控股股东此次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

司控股股东仍为凯恩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王白浪先生。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601058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债券代码：

122206

债券简称：

12

赛轮债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青岛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在青岛市郑州路

43

号橡胶谷

B

栋

215

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以

13

票

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青岛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相关要

求和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设立分公司基本情况

1

、名称：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2

、办公地点：青岛市区

3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4

、负责人：王建业

5

、经营范围：同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上述具体内容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拟设立分公司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风险

公司注册地点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公司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更好的开展公

司业务，公司拟在青岛市区设立分公司。 在青岛市区设立分公司可以充分利用青岛市区的区

域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整

体战略规划。

设立分公司事宜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

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赛轮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代表兴全趋势基金诉江苏熔盛重工缔约过失

责任纠纷案一审结果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名称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４０２

前端交易代码

１６３４０２

后端交易代码

１６３４０３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诉讼当事人

原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 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

诉讼具体事项

关于本公司代表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诉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

纷案，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收到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通中商初字第

００８７

号《民

事判决书》。 经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如下：驳回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公司将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将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

公告。 有关本公司代表兴全趋势基金诉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的公

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证券时报》和本公司网站。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0513

、

200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B

公告编号：

2013-02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健康元

"

）下属全资子公司

--

天诚实业有限公司（下称

"

天诚实

业

"

）的通知：天诚实业自

2012

年

1

月

9

日首次增持公司

B

股至

2013

年

1

月

8

日止，已满

12

个月， 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争方式共计增持公司

B

股

4,651,97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731%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天诚实业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2012

年

2

月

28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首次披露了天诚

实业增持公司

B

股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

）。

三、增持计划具体内容：

天诚实业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通过增持公司股份分享收益， 计划自

2012

年

1

月

9

日的增持日起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将不会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12

年

1

月

9

日至

2013

年

1

月

8

日，天诚实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方式共计增持公司

B

股

4,651,9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731%

。

五、增持前后股份数量及比例：

1

、 天诚实业的持股数量及比例变化情况： 本次增持前， 天诚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46,

008,08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5579%

，本次增持实施完毕后，天诚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数

为

50,660,05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1310%

。

2

、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持股数量及比例变化情况：本次增持前，健康元直接、间接持有和

控制公司股份数为

135,470,62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5.8101%

；本次增持实施完毕后，健

康元直接、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股份数为

140,122,59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7.3832%

。

六、增持行为的合规性说明：

天诚实业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七、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就天诚实业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其结论

为：健康元、天诚实业依法具有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

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可以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

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天诚实业在本次增持过程中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本次

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及《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法律障碍；健康元、天诚实业已经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八、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及天诚实业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所增持的股份锁定期为增持

行为完成之日起

6

个月。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周一）以专人递送、电

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周四）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召集

并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结合公司经营业务快速发展实际情况，为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优化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公司拟对《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做如下修改：

原条款 修订及增加后条款

第七条

公司投资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提交董事

会审议：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

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主营业务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

计算。

公司投资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１０％

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

计算。

原第七条后增

加一条为第八

条， 其后序号

顺延

第八条 公司投资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提

交董事会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３０％

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

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

３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３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３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绝对值

计算。

原第十二条

对于达到第八条规定标准的交易，若交易标的为公

司股权，公司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对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

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审计截止日距协议签署日

不得超过六个月；若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其他资

产，公司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

格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距协议签

署日不得超过一年。

对于未达到第八条规定标准的交易，若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为有必要的， 公司也应当按照前款规定，聘

请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审计

或评估。

第十三条 对于达到第九条规定标准的交易，若交易

标的为公司股权，公司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对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

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审计截止日距协议签

署日不得超过六个月；若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其

他资产，公司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资格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距协议

签署日不得超过一年。

对于未达到第九条规定标准的交易， 若深圳证券交

易所认为有必要的，公司也应当按照前款规定，聘请

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审计或评

估。

原第十三条

低于第七条董事会决策标准的投资事项（委托理财

除外），由公司投资委员会审议。

第十四条 低于第八条董事会决策标准的投资事项

（委托理财除外）， 应按公司经营管理权责手册规定

的权限和流程进行审批。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一项经营范围：货品及技术进出口（以工商核定为

准）。

增加后公司经营范围将变更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机电设备安装（以上经营范围凭

资质证书执业）；销售建筑、装饰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自有房屋租赁；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货品及技术进出口。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由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以及其他情况需要，公司拟对《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如下修改：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

理、 机电设备安装 （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执

业）；销售建筑、装饰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五金交电；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

管理、机电设备安装（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执

业）；销售建筑、装饰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

五金交电；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货

品及技术进出口。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 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就由公司法定代

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 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

下，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

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其他就由公司法定代

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

下， 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

特别处置权， 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报告；

（七）签署公司经营管理权责手册；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

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周一）

９

时

３０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周一）。 具体事宜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体系以外的第三方提供的对外担保。

２

、本次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并非新增的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

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鉴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如

下担保（含各控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

１

、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

１９．６

亿元（包括《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具体预计情

况详见下文；

２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授权公司董事会主席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事宜（包括根据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需要适当调整担保对象

和担保额度）。

上述议案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

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公司

本公司持有股

权比例

项目名称

拟申报贷款

机构

申报金额 抵押物情况 担保情况

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

有限公司

１００％

雷家桥中央御

园项目

工行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本项目土地 及

在建工程

金科股份提供保

证担保

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苏州王府项目 工行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本项目土地、在建

工程及金科股份

其它资产

金科股份提供保

证担保

无锡嘉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５４．５５％

（注） 世界城项目 兴业银行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本项目土地、在建

工程及金科股份

其它资产

金科股份提供保

证担保

郴州小埠金科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郴州在水一方

项目

农行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本项目土地 及

在建工程

金科股份提供保

证担保

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８０％

雷锋大道金科

世界城项目

兴业银行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本项目土地、在建

工程及金科股份

其它资产

金科股份提供保

证担保

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公园王府项目 安信信托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无

金科股份提供保

证担保

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１００％

湖南东方大院

项目

安信信托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无

金科股份提供保

证担保

合计

１９６

，

０００．００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塔园路

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钮苏昊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

２３５５９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６４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３１６８

万元。

２

、公司名称：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注册地址：南岸区茶园新城区世纪大道

９９

号

Ａ

栋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

９７６０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０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

万元。

３

、公司名称：无锡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南湖大道

５０１

号

法定代表人：罗利成

注册资本：

３６６６４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５４．５５％

的股权、中铁信托持有

４５．５５％

的股权（根据

相关协议约定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中铁信托所持有股权实为债权融资，即本公司实际间

接持有无锡嘉润

１０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

３７５０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８０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１４８６

万元。

４

、公司名称：郴州小埠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郴州市北湖区保和乡小埠村（南岭生态城会所四楼

４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王屹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郴州小埠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其

４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１２２４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３４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７

万元。

５

、公司名称：湖南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兵麓区望城坡商贸城

Ｄ－７

栋第

１８－１９－２０

幢

法定代表人：何希平

注册资本：

８８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刘晓进持有

９．１％

的股权、陈兴亮持有

１０．９％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末，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１８６０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８

万元。

６

、公司名称：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渝鲁大道

７３７

号鲁能星城三街区

１３

幢

１－７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

１３７２４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８７４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１４１９

万元。

７

、公司名称：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青山村雷锋大道

２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何希平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化工产品、金

属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为

１２４０５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２６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５２０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１７８３

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机构签订担保协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

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

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

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体系以外的第三方的对外担

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６６２

，

４３３

万元， 占本公司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１．４７％

， 占总资产的

１４．０６％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预

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各控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３８．５

亿元，详细情况

参见公司已披露的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号）和《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号）。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担保进展情况

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向农业银行重庆永川

支行借款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用于永川中央公园城项目的开发，期限

３６

个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

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司用相关资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２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璧山县金科众玺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向建设银行重

庆两江支行借款

１５

，

５００

万元，用于壁山中央公园城项目的开发，期限

３６

个月，本公司用相关

资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二年止。

３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上尊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向农业银行重庆永川

支行借款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川中央公园城项目的开发，期限

３６

个月，本公司用相关资产为

其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二

年止。

４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金科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向中

信银行苏州分行借款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张家港项目的开发，期限

３６

个月，本公司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二

年止。

５

、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向重庆信托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金科·中央御园”项目开发，期限

２４

个月，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二年止。 该事项详细

情况详见本公司《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７

号）、《关

于与重庆信托签订信托借款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８

号）。

二、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 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

债， 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 风险可控；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及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本公司体系以外的第三方的对外担

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

６６２

，

４３３

万元， 占本公司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１．４７％

， 占总资产的

１４．０６％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周一）

９

时

３０

分，会期半天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周一）

（六）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

１

号地矿大厦

１１

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登记，受托代理人出席还需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传真信函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５

日工作时间

３

、登记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春兰三路

１

号地矿大厦，邮编：

４０１１２１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电话（传真）：（

０２３

）

６３０２３６５６

联系人：刘忠海、杨琴

２

、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样本）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会议有关审议

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

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２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限期：

注：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报纸裁剪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3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401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2013-001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冀

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冀东发展

"

）的通知，自

2012

年

7

月

11

日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期间，冀东发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8,124,656

股

,

约占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 347, 522, 914

股的

1.345%

， 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增持人：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计划通知及公告的时间

2012

年

7

月

11

日，冀东发展首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32)

。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

(

一

)

增持目的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

二

)

增持计划

1

、增持期间：

2012

年

7

月

11

日起

6

个月内

2

、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一）增持前冀东发展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即截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 冀东发展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502,385,

997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7.28%

。

（二）增持情况：

冀东发展确认，截止到

2013

年

1

月

10

日收盘，冀东发展自

2012

年

7

月

11

日至

2013

年

1

月

10

日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8,124,656

股

,

约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

1.345%

。 冀东发展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520,510,653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的

38.63%

， 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满足《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冀东发展表示，作为控股股东将一如既往关注公司的发展，维护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

冀东发展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继续

认真履行与增持计划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增持期间，冀东发展遵守增持承诺，未有减持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增持计划完成后，冀东发展承诺

:

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

嘉源

(13)-

05-002

号

]

，核查意见如下：

（一）冀东发展系依法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已经履行和即将履行的信息披露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三）冀东发展本次增持股份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

《管理办法》、《规范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本次增持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直接

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条件。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

2013-001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完成吸收合并暨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07

月

13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烟台万海舟化工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参股

公司烟台凯润液晶有限公司的议案》，为节约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决定由参股公司烟台万

海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海舟公司

"

）吸收合并参股公司烟台凯润液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凯润公司

"

）。 此次吸收合并，以万海舟公司作为合并存续方，凯润公司为被合并方。

近日，公司接收到万海舟公司的通知，万海舟公司吸收合并凯润公司工作完成，凯润公司

依法注销，万海舟公司的实收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200

万元，股东烟台万华氯碱有限责

任公司、日本

DIC

株式会社和本公司均出资

400

万元，持股比例均为

33.33%

。 万海舟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完成了对凯润公司的吸收合并及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业经山东永大会计

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山永会验字

[2012]42

号《验资报告》，并取得了由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发区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凯润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完成了工商注销登

记，取得了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吸收合并凯润公司后，万海

舟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烟台万海舟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号：

370600400011562

住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石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

营业期限自

200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经营范围：生产加氢液晶材料及加氢精细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本次吸收合并为本公司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不属于本公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2

年度本公司与凯润公司和万海舟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已经相应的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截至此次吸收合并完成日，上述关联交易发生额均未超过

2012

年初

的预计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备查文件：

1

、烟台万海舟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

、烟台凯润液晶有限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01

月

10

日


